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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险人被投保人投保欺诈，在被保险人出险后因承担保险责任而遭受财产损

失，此类案件中投保人的投保欺诈行为可认定为侵权，保险人对投保人主张侵

权责任时，该类纠纷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

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侵权行为系共同侵权，由篡改

并提供虚假保单行为和投保欺诈行为共同组成，侵权结果在保险人承保时已经

发生，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款不是侵权行为的直接结果，因此就该损失主张侵

权损害赔偿时，保险人住所地并非投保欺诈行为的结果发生地，保险人住所地

人民法院并非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对此类纠纷不具有管辖权。

关键词｜投保欺诈；侵权行为地；纯粹经济损失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74·
投保欺诈侵权致保险人损失的侵权行为地认定

——以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某工程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例

2024 年 7 月
第 6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60302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一、引言

本文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在侵权的视角下讨论对投保欺诈

侵权行为及其管辖地的认定，在保险人被欺诈承保后遭受保费损失的情况下，

保险人能否仅以支出了保费就认为其住所地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在最高人民法

院的多个判例中，均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

发生地，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对于在投保欺诈情形下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认定，应综合案件情况予以考虑，不

能仅以有资金的流出作为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的唯一条件。

二、基本案情

原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公司”）。

被告：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某保险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咨询公司”）、李某。

案外人某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辉公司”）因工厂失火诉请某保

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保险合同有效，某保险公司需

支付保险赔偿金。经查，咨询公司具体向某辉公司收取保费、将篡改的虚假保

单提供给某辉公司，工程公司为投保人，故意隐瞒关键信息骗取某保险公司承

保，某保险公司为保险人。某保险公司按照生效判决支付保险赔偿金后，向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工程公司、

咨询公司、李某向某保险公司赔偿资金及利息损失，三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

审理中，工程公司、咨询公司、李某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的侵权行为地、

侵权结果发生地均不在上海市静安区，静安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静安法院一

审认为，某保险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即为侵权结果发生地，裁定驳回管辖

权异议。工程公司不服静安法院裁定，提起上诉，认为案件在没有充分事实依

据的情况下将原告汇出款项所在地作为侵权结果地，实际上是变相将原告住所

地作为侵权结果地，不符合现有法律规定，本案应移送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静安法院于2023年5月15日作出（2022）沪0106民初45036号之一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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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驳回被告工程公司、被告咨询公司、被告李某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被告工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受理上诉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裁定撤销上海

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2）沪 0106 民初 45036 号之一民事裁定，本案移送被告

住所地法院管辖。

静安法院一审认为，本案请求权基础为侵权法律关系，由侵权行为地或被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原告住所地和开户银行所在地都为上海市静安区，原告根据他案判决已向案外

人实际支付赔偿款，故原告住所地为侵权结果发生地，静安法院是侵权结果发

生地法院具有管辖权，三被告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

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

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侵权结果发生地应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因原告受到损害就

当然认为原告住所地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某保险公司诉称的侵权行为系工程公

司明知某辉公司不符合承保条件仍帮其投保，骗取某保险公司承保及咨询公司

篡改并提供虚假保单。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为某保险

公司住所地，缺乏充分依据。原审法院并非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应移送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三、本案的定性

本案中工程公司为订立保险合同，违背如实告知义务提供虚假信息，骗取

某保险公司承保，双方成立了有效的保险合同。如实告知义务是投保人于保险

合同成立前应当履行的义务，属于先合同义务而非合同义务。a对该义务的违反

并不构成合同上的违约，某保险公司不能以违背合同约定为由请求对方承担违

约责任。但对先合同义务的违反可以构成缔约过失责任，《民法典》第五百条

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两被告的行为也符合《民法典》

第五百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此种情况下，某保险公司因与投保人之间存在已

a　温世扬．《保险法》（第3版）［M］．法律出版社，20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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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立并生效的合同，而不得不向被保险人某辉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虽然学

理上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阶段，多

不承认合同有效型的缔约过失责任，但无论之前的《合同法》、司法解释，还

是现行的《民法典》，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条文均未明确该责任的承担是否以

合同生效为前提。最高院《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认为，“而违反

先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发生在合同成立或生效后，如果该损失

仅因为合同的成立或生效而无法得到赔偿，显然有失公正”“当事人承担违约

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并非根据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来判断，而是根据其违

反的合同义务性质来判断”。上海金融法院在（2020）沪 74 民终 498 号二审民

事判决也维持了一审法院“案涉保险合同并无违法情形，为有效合同。太保航

保中心认为有效合同不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并无相应法律规定。缔约过失责任

是对合同双方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设立的义务，并不仅限于

合同无效、撤销的情形”的裁判观点。综上，本案投保人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

保险人损失系属缔约过失责任，虽有他案判决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且有效，本案

当事人仍能就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损害赔偿。

在《保险法》上，工程公司骗取某保险公司承保的行为可以《保险法》第

十六条为规制路径，即“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

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

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

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该条款赋予了某保险公司被投保欺诈时的合同

解除权。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欺诈情形下

受欺诈方有权撤销合同，但该条规定与《保险法》第十六条能否同时援引存在

争议。依据解除权优先论，在解除权与撤销权发生竞合时，保险人仅能行使《保

险法》上的解除权。a这种观点是国司法实务中支持较多的观点 b。但本案为管

a　于海纯．保险人撤销权：《保险法》中的一个制度选择及其合理性追问［J］．中国法学，2020

（4）：283-302．

b　马宁．《保险法》解除权与民法撤销权制度竞合的体系规整［J］．法学，2024（2）：102-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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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异议案件，保险合同效力在他案中被认定有效，某保险公司的合同解除权

被依法排除，其无权解除合同。

从侵权法视角上看，并非所有的利益损害都应受到侵权责任救济的保护。

但不当扩大对利益的保护，会使侵权法从保护自由之盾转为对抗自由之剑。a投

保欺诈是一种故意导致保险人纯粹经济损失的行为，在侵权责任救济的范畴上，

故意损害他人纯粹经济利益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侵权行为。b欺诈侵权中的赔偿

范围包含纯粹经济损失。c工程公司、咨询公司故意隐瞒关键信息的欺诈行为致

使某保险公司为不适格主体承保，造成其纯粹经济利益损失，因行为人主观为

故意，那么被损害的民事利益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法予以保护。d鉴于某保险公司

主张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故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纠纷的性质应当确

定为侵权纠纷。

四、侵权行为的分析

本案某保险公司以侵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侵权行为系投保欺诈和篡改并

提供虚假保单组成的共同侵权。咨询公司明知某辉公司不符合某保险公司线上

投保要求，仍收取其保费，并向工程公司支付费用，由工程公司为某辉公司在

某保险公司线上平台投保，工程公司明知某辉公司为不适格主体仍篡改其主体

信息骗取某保险公司承保。某保险公司签发保单给投保人工程公司后，咨询公

司对保单关键内容进行删减并提交给某辉公司。咨询公司、工程公司主观上对

自身侵权行为具有共同故意，两行为紧密结合达到骗取某保险公司承保的目的，

构成共同侵权。

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保险人发现投保人

a　方新军．权益区分保护的合理性证明——《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的解释论前提［J］．清

华法学，2013，7（1）：134-156．

b　武亦文．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路径［J］．法学评论，2019，37（5）：59-71．

c　汤欣，李卓卓．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造［J］．法律适用，2024（3）：75-

90．

d　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26．



·278·
投保欺诈侵权致保险人损失的侵权行为地认定

——以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某工程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例

2024 年 7 月
第 6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60302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的投保欺诈行为，即使该欺诈行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

保险费率的，保险人也不得解除合同或提高保费，此时保险人必须承担发生保

险事故后的保险责任。其必须支付的保险金以及实收保费与应收保费之间的差

额这些纯粹的经济利益的减损，便是其遭受的利益损害 a。本案中，保险合同成

立未满两年，不可抗辩条款不具备适用条件。一般情况下，依据《保险法》第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某保险公司因投保欺诈而签订了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保

险合同，可能支出与所收保费不成比例的保险金，其可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进

行救济。但本案证据能够证明投保人投保时提交的营业执照载明了被保险人的

名称及经营范围，可以推定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保险人不符合承保条件，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

务，仍然收取保险费，又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时某保险公司无权解除合同或提高保费，其必须对在承

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综上，某保险公司被骗取承保，签订了

一份对自己明显不利的合同，其中某保险公司实收保费与应收保费之间的差额

是因该合同的签订而直接造成的损失，而合同约定的某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

金的义务能否对某保险公司造成损失则是不确定的，该项义务没有直接造成某

保险公司损失，待被保险人实际发生保险事故，某保险公司被判决支付保险赔

偿金并履行后才实际造成财产损失。与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保费差额损失相比，

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损失虽不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产生，但确系因侵权人的投保

欺诈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因此，保费差额损失与实际支付的保险赔偿金损失是

因投保欺诈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系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

另外，保险人没有尽到对投保人提交的被保险人材料的审慎审查义务，其对于

自身被骗取承保存在过失，可部分减轻侵权人责任。

因咨询公司、工程公司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致使某保险公司为不适格主体

承保，承担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造成保费差额损失及支付保险赔偿金损失，

a　武亦文．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路径［J］．法学评论，2019，37（5）：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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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综上，咨询公司、工程公司构成对某

保险公司的共同侵权。

五、侵权行为地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

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认定，《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

生地。

关于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侵权结果应要求

已经直接发生和实际发生，……从现有关于管辖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来

看，民事诉讼管辖应当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且一般以‘原

告就被告’为原则，没有特别规定可以将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地的情形不

宜突破现有规定。如果本案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将原告汇出款项或者

对款项失去控制的所在地作为侵权结果地，实际上是变相将原告住所地作为侵

权结果地，不符合现有法律规定，亦不便于本案的审理”a“侵权结果地应当理

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

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b。因此，对于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认定不能过于机

械，需要具体结合侵权行为的模式、侵权行为造成侵权结果发生时的具体情况

等综合认定，不能仅以受到损害作为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的唯一理由。

本案原告某保险公司受有保费差额损失和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损失，若某保

险公司主张保费差额这一部分纯粹经济损失，因该部分损失在签订保险合同时

就已经产生，是因侵权行为所直接造成的损害结果，此时某保险公司住所地法

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但某保险公司提起诉讼仅主张各被告对其支付保险赔偿金所造成的损失承

a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辖终224号民事裁定书。

b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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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侵权责任。虽然该部分金额从某保险公司住所地汇出，但并不能将其住所地

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因为被告共同侵权行为的直接效果是骗取某保险公司

承保从而负担出险时支付保险金的义务，而某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损害

结果并非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而是在侵权行为完成一段时间后结合被保险

人出现保险事故共同导致，不能仅认为某保险公司在其住所地汇出款项，其住

所地就是损害结果发生地。即使其汇出款项时损失实际发生，也应当考虑该损

失的发生是否由侵权行为所直接产生。“除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名誉权

纠纷、信息网络侵权纠纷等特殊案件外，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一

般应视为在同一地点。不能仅因受害人起诉主张其受到经济损失，就直接以原

告账户所在地或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a。综上，静安法院不是侵权

行为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应移送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实施地

法院管辖。

在投保欺诈致保险人损害的纠纷中，若保险人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

合同解除权被依法排除，又遭受了支付保险赔偿金的纯粹经济损失，此时其就

该损失向投保人主张侵权责任，不能机械地认为保险人汇款地或住所地就是侵

权结果发生地。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损失并不是投保欺诈行为所直接造成的，因

而保险人汇款地或住所地不是侵权结果发生地，该地法院无管辖权。案件应当

由侵权行为实施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

该地法院具有管辖权，会造成侵权管辖范围的不当扩大，对该类案件管辖地的

确定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的相互关系。

a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审判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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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rtainment of the Place of Torts in the Fraud 
During Insurance Contracting on the Party of the 

Insureds
—Take the Property Damage Compensation of an 

Insurance Company and an Engineering Company for 

Example

Wang Tengfe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Abstract: In cases where the insurer is defrauded by the applicant and suffers 

property losses due to the insurance liability after the insured is exposed, the 

applicant’s insurance fraud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fringement, and when 

the insurer claims tort liability against the applicant, such dispute shall b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eople’s court at the place of the infringement or 

the defendant’s domicile. The place of tort includes the place where the tort 

is committed and the place where the tort results occur. The tort in this case 

is a joint tort, which consists of tampering with and providing a false policy 

and insurance fraud. The infringement result has already occurred at the 

time of underwriting by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r’s payment of insurance 

compensation is not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infringement. Therefore, the 

insurer’s domicile is not the result of the insurance fraud when claiming tort 

damages for the loss. The people’s court in the place of the insurer’s domicile is 

not the people’s court in the place of the infringement and has no jurisdiction 

over such disputes.

Key words: Fraud during insurance contracting on the party of the insureds; 

Place of tort; Pure economic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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